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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文件

苏农人〔2025〕1

江 苏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号

关于江苏省农业技术、农业工程、农业经济
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补充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农业农村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

沭阳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农业农村局，省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职称评价破“四唯”要求，进一步突出实干实绩导

向，充分激发调动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、钻研业务、服

务“三农”的积极性，结合农业农村工作实际，现就《江苏省农

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省农业工程专业

技术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省农业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资格条件》）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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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学历、资历要求

（一）不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，取得农

艺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，且在艰苦边远地区

或基层一线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20 年，可破格申报高级农

艺师资格。

（二）不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，取得畜

牧兽医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，且在艰苦边远

地区或基层一线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20 年，可破格申报高

级畜牧兽医师资格。

（三）不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，取得高

级农艺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，且在艰苦边远

地区或基层一线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30 年，可破格申报正

高级农艺师资格。

（四）不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，取得高

级畜牧兽医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，且在艰苦

边远地区或基层一线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30年，可破格申

报正高级畜牧兽医师资格。

二、关于专业技术工作经历（能力）要求

申报人应符合《资格条件》专业技术工作经历（能力）要

求，且专业技术工作经历（能力）应与业绩、成果存在关联性、

一致性。重点关注申报人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、农产

品质量安全、农业绿色发展、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、农业重大



灾害处置、 重要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利用、 乡村产业发展、 农村

经营管理、 农业工程建设等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的

关键性技术支撑作用，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发

展方面作出的贡献等。

将服务基层情况作为职称评审重要内容，重点关注申报人

员下沉一线解决复杂技术问题 、 提供关键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实

绩实效。

三、 关于业绩、 成果要求

(一) 正高级农艺师

申报人员取得高级农艺师资格后，履职尽责、 实绩突出，

具备《资格条件》 第二十六条，或下列业绩成果中的至少 1 项；

或部分具备 《资格条件》 第二十六条和下列业绩成果，且专业

技术工作整体成绩显著:

( 1 ) 主持或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， 完成国家科技研发项目

(含重大、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) 1 项以上，或省 (部) 级科

技攻关、 成果转化、 集成推广等项目3项 以上，通过相应行业

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，并取得显著效益。

(2)作为第一完成人，主持制定实施的市级地方标准5项

以上， 所集成的新技术、 新模式经广泛推广并取得显著效益。

(二 ) 正高级畜牧兽医师

申报人员取得高级畜牧兽医师资格后，履职尽责、 实绩突

出，具备《资格条件》第三十一条，或下列业绩成果中的至少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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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；或部分具备《资格条件》第三十一条和下列业绩成果，且

专业技术工作整体成绩显著：

（1）主持或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，完成国家科技研发项目

（含重大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）1 项以上，或省（部）级科

技攻关、成果转化、集成推广等项目 3 项以上，通过相应行业

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，并取得显著效益。

（2）作为第一完成人，主持制定实施的市级地方标准 5 项

以上，所集成的新技术、新模式经广泛推广并取得显著效益。

（三）正高级工程师

申报人员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，履职尽责、实绩突出，

具备《资格条件》第二十一条，或下列业绩成果中的至少 1 项；

或部分具备《资格条件》第二十一条和下列业绩成果，且专业

技术工作整体成绩显著：

（1）主持或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，完成国家科技研发项目

（含重大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）1 项以上，或省（部）级科

技攻关、成果转化、集成推广等项目 3 项以上，通过相应行业

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，并取得显著效益。

（2）作为第一完成人，主持制定实施的市级地方标准 5 项

以上，所集成的新技术、新模式经广泛推广并取得显著效益。

（四）正高级农业经济师

申报人员取得高级农业经济师资格后，履职尽责、实绩突

出，具备《资格条件》第十五条，或下列业绩成果中的至少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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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；或部分具备《资格条件》第十五条和下列业绩成果，且专

业技术工作整体成绩显著：

（1）作为主要完成人，完成专业相关的省（部）级以上社

科类研究课题 1 项以上，并通过相应行业主管部门验收或鉴定。

省级以下单位人员（不含省级）作为主要完成人，完成专业相

关的市（厅）级社科类研究课题 2 项以上，并通过相应行业主

管部门验收或鉴定。

（2）作为主要负责人，在服务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工作中，

作出重要探索、创新或取得重要突破，并取得显著社会效益，

相关成果在全国、全省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，得到上级党委、

政府或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肯定。

四、关于推广应用研究成果要求

申报人应符合《资格条件》对论文、著作、高质量调研报

告等推广应用研究成果的相关要求。结合农业专业技术特点，

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，申报人提交的支撑材料，应体现其专业

技术岗位工作、实际应用价值和解决实际难题的能力水平。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

2025 年 1 月 2 日

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 年 1月 6日印发


